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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承辦人：王卜凱

聯絡電話：(02)8789-7729

傳真：(02)8789-7800

E-mail：kai791023@mail.pc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00300653_doc1_Attach1.pdf、

360000000G_1100300653_doc1_Attach2.pdf、

360000000G_1100300653_doc1_Attach3.pdf、

360000000G_1100300653_doc1_Attach4.pdf)

主旨：檢送110年6月16日本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

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研商會議紀錄乙

份，請查照。

正本：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科技部、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法務部、客家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立故宮博

物院、國防部、海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勞動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社團法人台灣

營造工程協會、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工業

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

副本：本會顏副主任委員久榮、本會企劃處、本會技術處、本會法規委員會、本會工程

管理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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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

停工處理方式」研商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6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分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錄：王卜凱 

出席及列席人員：如視訊會議軟體之會議參與者  

壹、會議緣由： 

一、 本會前以110年5月25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567號函提供各機

關招標及履約中之公共工程，因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若

配合相關防疫措施人力縮減致影響備標或履約者之辦理原

則，110年5月26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585號函請各工程主辦

機關因應COVID-19疫情衍生相關問題應主動協調處理，有關

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案，因應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致影

響廠商備標或履約之辦理原則，本會亦於110年5月28日以工

程企字第1100100388號函通函各機關，請各機關協助辦理，

並於本會網站開設「COVID-19疫情問題反映專區」，協助解

決各界疑慮。 

二、 目前雙北地區中央機關擴大實施居家辦公比例為1/2，另經濟

部亦表示企業界應比照政府機關推動居家辦公人力至1/2，因

工程現地執行部分無法居家進行處理，各界反映因疫情影

響，工人不願出工，材料進料受阻，人員居家無法查驗，相

關舉證困難。經調查全國各機關執行工程受疫情影響狀況確

實主要為出工率受影響致進度落後、材料進料受影響、估驗

計價落後、人員確診或居家上班、現場調查監造督導工作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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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等影響嚴重，各機關提供受疫情影響程度，範圍約30%-80%

並以40%-50%居多。 

三、 考量個案確有工期展延舉證及認定之困難性，爰擬提供通案

性處理方式，以利機關及廠商辦理，以居家辦公之限制、各

機關受疫情影響程度(平均約50%)及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公共工程履約簡化工期檢討審

核原則」，前研擬旨揭處理方式草案並洽各機關提供意見在

案，本會並依各機關意見完成修正。 

四、 為確認本會修正完成之處理方式草案周妥，爰召開本次會議。 

貳、討論事項：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

處理方式」草案。 

參、會議結論 

「各機關單位意見及討論結論表」詳附件1；另據以修正「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

式」詳附件2。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上午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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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

工處理方式研商會議」 

各機關單位意見及討論結論表 

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1.  經濟部

(台電公

司) 

工程仍有部分進

行者： 

1. 得展延疫情警

戒第三級期間

(或所餘工程

期間，從小者)

之 1/2工期。 

2. 廠商認為疫情

警戒第三級期

間所影響工期

逾上開期間

1/2以上，得

依契約約定檢

據相關資料申

請超過 1/2部

分之工期展

延。 

1. 部分財物採購或財

物採購統包案件，

因兼具工程性質或

技術服務工作，是

否適用本處理方

式? 

2. 本公司各類型案件

履約性質差異甚

大，所受疫情影響

亦不相同，建議仍

應依個案工程契約

約定及實際影響情

形覈實辦理工期展

延較為適宜。 

1.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

修正為處理方式之

第四點。 

修正後文字：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

約履約及財物採購

兼具工程性質部分

亦準用本處理方式。 

2. 考量疫情影響配合

人力縮減、分流、出

工減少，材料進料短

缺，個案確有舉證及

認定之困難性，惟前

述因素皆影響工程

各項進度，進而影響

後續要徑，爰提供簡

化處理方式供機關

廠商依循辦理。【詳

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一)】 

3. 已訂定不適宜處理

方式得自行協議。

【詳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四)】 

2.  經濟部

(台電公

司) 

工程技術服務契

約履約內容涉及

配合工程進行者

（例如監造或專

案管理），準用本

本處理方式未對於工

程技術服務契約(尚未

執行工程發包者)有明

確說明，若因展延工期

所衍生之管理費，是否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四

點。 

修正後文字：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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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處理方式。 適用本處理方式? 履約及財物採購兼具

工程性質部分亦準用

本處理方式。 

3.  經濟部

(中油公

司) 

不影響施工，但

影響材料進料者 

因材料進料地點不一

定與工程所在地相

同，故建議如下： 

1. 若材料為國內生

產，則依材料是否

屬於主要設備材料

(影響要徑)，自行

協議展延之工期，

但以不超過全國三

級警戒期限為限。 

2. 若材料為國外進

口，則依生產國之

實際疫情影響，並

提出佐證資料後，

雙方合意給予合理

工期。 

1. 考量疫情影響配合

人力縮減、分流、出

工減少，材料進料短

缺，個案確有舉證及

認定之困難性，惟前

述因素皆影響工程

各項進度，進而影響

後續要徑，爰提供簡

化處理方式供機關

廠商依循辦理。【詳

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一)】 

2. 已訂定不適宜處理

方式得自行協議。

【詳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四)】 

 

4.  中華民

國土木

技師公

會全國

聯合會 

草案第二條：三

級防疫警戒期間 

1. 對於二級防疫警戒

期間，工程會於

110/5/28 已有通案

申請原則函示，尤

其二級警戒期間，

每個工地影響差異

極大，採個案申請

符合公平公正原

則。 

2. 但三級警戒期間，

造成的影響就是全

面性，以三級期間

的 1/2，屬大多數的

工地的現象，採免

佐證資料，可以減

本處理方式之目的，即

係就各界有共識的部

分，提供簡化之處理方

式，感謝支持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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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少廠商、監造、專

管、主辦機關認定

的爭議與廠商佐證

資料蒐集等複雜繁

瑣作業及時間，有

助於創造三贏的局

面，本全聯會給予

高度支持與肯定。 

5.  中華民

國土木

技師公

會全國

聯合會 

草案第三條、

(ㄧ)工期展延 

1. 此處理方式草案，

旨在體恤施工廠

商，因此建議越簡

單越好，避免使用

“得”展延，讓有

些機關不敢用。過

去經常遇到機關對

「得」字之運用，

強調是機關的裁

量，因其保守的心

態，讓中央政府的

美意喪失。 

2. 另外對工期展延之

辦理方式，避免全

國各公共工程辦理

此展延，浪費大家

準備資料與審查時

間，依照過去經

驗，有些機關、專

管、監造，對工期

展延，還要一堆審

查程序、會議等，

還要爰例要一堆佐

證資料，直接給予 1

／2的工期展延，是

符合多數工地實

況。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一）、1。刪除「得」

字。 

修正後文字： 

1.展延疫情警戒第三

級期間之 1/2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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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6.  中華民

國土木

技師公

會全國

聯合會 

草案第三條、

(三)工期展延衍

生之管理費用 

1. 施工廠商因展延工

期所衍生之管理費

用，為了簡化認定

程序及佐證資料準

備，建議可增加「為

簡化相關作業，亦

可採按原契約總價

（應扣除營業稅）

之 1.25％計算展

延工期期間所衍生

的管理費用」。 

2. 參酌國內相關契約

有「因不可歸責於

雙方之事由，得申

請之工程管理費用

2.5%應予減半之規

定」，除以原契約工

期所得金額乘以展

延日數之工程管理

費，但以不超過契

約總價 5％為限。 

3. 另增列「上項所增

工程管理費不計入

該工程其他展延工

期工程管理費用累

計總額」。 

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

管理費用，依個案工程

契約約定辦理；契約未

訂明者，因屬廠商不可

預見且無法合理防範

之情事，所以機關可以

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工

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

第(八)款第 4目內容，

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

加之必要費用，並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

變更。【詳處理方式之

第三點、(三)】 

 

7.  中華民

國土木

技師公

會全國

聯合會 

草案第四條、

(ㄧ)增加之服務

費之計算 

原條文摘錄： 

(超出『工程契約工期』

之日數–因乙方因 素

增加之日數)/工程契

約工期之日數*(監造

服務費)* (增加期間

監造人數/契約監造人

數)。其中工程契約工

期 係指該監造各項工

1. 無須修正，總工期主

要係為處理例如土

建與水電分標或開

口工程契約，因工程

工期可能重疊，致個

案監造費及人力難

以估算，故載明為採

總工期計算。 

2. 有關公會所提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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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

期」） 

建議修訂為 

(超出『工程契約工期』

之日數–因乙方因 素

增加之日數)/工程契

約工期之日數*(監造

服務費)* (增加期間

監造人數/契約監造人

數)。其中工程契約工

期 係指該監造各項工

程契約所載明之「原契

約工期」） 

內之修正意旨係為

確認公式內「工程契

約工期之日數」不包

含因疫情展延之日

數。按公式係為計算

原契約每人月之費

用，爰該日數不包含

疫情展延之日數。 

 

 

 

 

8.  中華民

國全國

建築師

公會 

已於 110年 6月

11日提供相關紓

困方案並函文予

工程會。 

【會前提供書面資料】 

建議紓困事項如下： 

(1) 建築師、專業技師

及消防設備師等疫

情優惠信用貸款，1

年期 300萬利息補

貼 1.5%。 

(2) 營造業者、水管工

程工業同業、電氣

工程工業同業等公

司(工程)行號，疫

情優惠信用貸款 1

年期，300-1000萬

利息補貼 1.5%。 

(3) 所有營建工程合約

之設計、監造、施

工等工期，因疫情

影響得以展延三個

月，爾後每季檢

討。 

(4) 因受疫情工期延長

而產生之維持費

【會前提供書面資料】 

本案中華民國全國建

築師公會已於 110 年 6

月 11 日函請本會、經

濟部、內政部營建署另

案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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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用，得申請全額的

補貼。 

 

【會議中發言】 

1. 建議將本案草案中

三之(三)內容「可

參照工程會……訂

定…」中之「可」

刪除。 

2. 技服辦法，要訂定

補貼方案。 

3. 有關設計工作案受

本次疫情影響部

分，亦應給予工期

展延及管理費用。 

4. 有關技服費用之給

付，應於資料提送

後即可部分請款。 

5. 應訂定可排除其他

法規之規定。 

 

 

 

 

【會議中發言】 

1. 已刪除「可」字，經

本次會議討論，並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三)。 

2. 非本次會議討論議

題。 

3.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

修正為處理方式之

第四點。 

4. 工程會(企劃處)將

於會後另行研議處

理。 

5. 非本次會議討論議

題。 

 

9.  臺北市

政府 

提供「臺北市政

府各機關學校辦

理公共工程因

COVID-19疫情導

致停工及工期展

延處理原則」草

案。 

1. 展延工期、停工、

管理費用等相關意

見，與處理方式草

案內容略同。 

2. 屬開口契約工區分

散者，以各施工通

報單或個別工區檢

討。 

3. 有關本次疫情停工

標準，是否有相關

規定依循？ 

 

 

1.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

修正為處理方式第

三點、(四)。 

修正後文字： 

(四)契約雙方依在

建工程特性(如出工

正常、開口契約工區

分散、為防疫或政策

需要之工程等)，認

為不適宜依上開處

理方式辦理者，得自

行協議處理方式。 

2. 工程全面停工者，經

監造、專案管理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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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單位）事實認定

後，報機關同意予以

展延工期。【詳處理

方 式之第三 點、

(二)】 

3. 停工標準，各工地狀

況不同，是否需停

工，現地機關、廠

商、監造最清楚，仍

應依個案認定，不宜

訂定統一標準。 

 

10.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原草案： 

「一、為配合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期

間之防疫措施，

降低人員移動或

接觸之風險，致

影響公共工程之

進行，考量個案

確有工期展延舉

證及認定之困難

性，爰提供處理

方式。」。 

「二、適用期間:

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提升疫情

警戒第三級期

間。」。 

 

建議修改為 

「一、為配合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

1. 為利機關與技服廠

商得以兼顧契約執

行與因應變幻莫測

的疫情，本次工程

會制定一體適用之

處理方法規定，對

於特殊案例再以專

案辦理；本公會感

謝工程會體察民

意、瞭解實務的作

為，對於此次主導

制定處理方法的政

策，本公會表示肯

定與全力支持的基

本態度。 

2.  本次全國各機關

執行工程受疫情影

響狀況確實主要為

出工率受影響致進

度落後、材料進料

受影響、估驗計價

落後、人員確診或

居家上班、現場抽

公共工程因配合疫情

三級警戒期間相關防

疫措施之分區分流辦

公、居家辦公、或匡列

隔離等，影響出工，如

雙北地區中央機關擴

大實施居家辦公比例

為 1/2，另經濟部亦表

示企業界應比照政府

機關推動居家辦公人

力至 1/2，故本通案性

處理方式適用期間仍

宜維持警戒第三級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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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炎 (COVID-19)

疫情二級以上警

戒期間區域之防

疫措施，降低人

員移動或接觸之

風險，致影響公

共工程之進行，

考量個案確有工

期展延舉證及認

定之困難性，爰

提供處理方

式。」。 

「二、適用期間

與場域: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

提升疫情警戒第

二級以上期間區

域之公共工

程。」。 

查與監造督導工作

暫停等影響嚴重。 

3. 疫情指揮中心依照

疫情傳播嚴重度將

疫情警戒標準分為

四級，對於人員防

護要求、環境清潔

消毒、集會活動限

制、營業場所管

制、區域實施封鎖

等有不同程度之規

定。而且，全國各

區域會因疫情發展

情況不同，而被宣

告不同程度之警戒

分級。 

4. 綜上所述，當警戒

分級越高，代表生

活環境感染到病毒

可能性越高；工程

相關人員染疫或受

影響之人數越多，

表示該工程執行將

會受到越嚴重影

響。 

5. 因此，原草案僅限

適用「三級警戒期

間」，似有掛一漏萬

之慮，爰乃建議修

改為「二級以上警

戒期間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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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11.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原草案： 

「三、工期展延

或停工處理方

式： 

(一)工程仍有部

分進行者： 

1.得展延疫情警

戒第三級期間

(或所餘工程期

間，從小者)之

1/2工期。 

2.廠商認為疫情

警戒第三級期間

所影響工期逾上

開期間 1/2以

上，得依契約約

定檢據相關資料

申請超過 1/2部

分之工期展延。 

(二)工程全面停

工者，經監造、

專案管理廠商

（單位）事實認

定後，報機關同

意予以展延工

期。 

(三)因展延工期

所衍生之管理費

用，依個案工程

契約約定辦理；

契約未訂明者，

因屬廠商不可預

見且無法合理防

範之情事，所以

機關可參照工程

1. 工程會前以

110.05.28工程企

字第 1100100388號

函表示：公共工程

技術服務採購契約

範本（下稱範本，

第 13條第四款第

（五）目、第（十

一）目或第（十二）

目），已訂有因天災

或事變等不可抗力

或不可歸責於契約

當事人之事由，致

未能依時履約者

（例如廠商因配合

指揮中心防疫政

策，推動因居家辦

公或因防疫需求或

測量鑽探工作出工

減少等影響時

程），廠商得檢具相

關事證向機關申請

延長履約期限。 

2. 依範本所言，廠商

必須「檢具相關事

證」方可「向機關

申請延長履約期

限」，則需俟廠商員

工確實染病方可申

請，不僅將會增加

機關審核責任，更

是「緩不濟急」、「於

事無補」，一旦達到

「不可收拾」地

步，後續「履約爭

1.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

修正為新版處理方

式第三點、(一)、1。

刪除(或所餘工程期

間，從小者)文字。 

修正文字如下： 

1. 展延疫情警戒

第三級期間之

1/2工期。 

2. 因展延工期所衍生

之管理費用，依個案

工 程契約約 定辦

理；契約未訂明者，

因屬廠商不可預見

且無法合理防範之

情事，所以機關可以

參照工程會訂定之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第 4條第(八)款第 4

目內容，核實給付廠

商所需增加之必要

費用，並由契約雙方

協 議辦理契 約變

更。【詳處理方式之

第三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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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會訂定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第 4

條第(八)款第 4

目內容，核實給

付廠商所需增加

之必要費用，並

由契約雙方協議

辦理契約變更。 

(四)契約雙方依

在建工程特性

(如出工正常、為

防疫或政策需要

之工程等)，認為

不適宜依上開處

理方式辦理者，

得自行協議處理

方式。」。 

 

建議修改為 

「三、工期展延

或停工處理方

式： 

(一)處於疫情警

戒第四級區域：

工程全面停工。 

(二)處於疫情警

戒第三級及第二

級區域： 

1.工程要徑工項

受到影響無法施

作，工面全面停

工。 

2.工程要徑工項

仍可施作，得展

延疫情警戒第三

議」四起，應非政

府機關所樂見。 

3. 本次疫情影響是全

面性的，採取免附

佐證資料，不僅可

以減少廠商蒐集佐

證資料之各項花

費，更使監造、專

管、主辦機關免於

審查過鬆涉有圖利

之嫌的恐懼，將有

助於創造三贏(民

眾、廠商、機關)的

結果。 

4. 處於疫情警戒第四

級區域，將會「實

施區域性封鎖。管

制人員進出，民眾

在家不得外出」。如

此，所有工程將被

迫停止，亦即達到

「全面停工」狀

態。 

5. 處於疫情警戒第三

級區域，將會「停

止室外 10人、室內

5人以上之聚會，僅

保留必要性服務，

其餘營業及公共場

域關閉」。如此，必

定影響攸關工程之

內業與外業工作；

一旦施工團隊人員

受到疫情直接影響

(如個人染疫、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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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級期間或所餘工

程期間(從小者)

之一半工期。 

3.工程要徑工項

仍可施作，惟廠

商認為疫情警戒

第三級期間所影

響工期逾上開期

間一半以上，得

依契約約定檢據

相關資料申請超

過一半部分之工

期展延。 

(三)工程全面停

工或展延工期

者，承包商須依

契約規定程序與

時間提出，經監

造、專案管理廠

商（單位）事實

認定後，報機關

同意予以展延工

期。 

(四)因展延工期

所衍生之管理費

用，採按原契約

總價（應扣除營

業稅）之 1.25％

計算，並由契約

雙方協議辦理契

約變更。 

(五)契約雙方依

在建工程特性

(如出工正常、為

防疫或政策需要

隔離、居家自管、

分流上班)，不僅工

作效率將打折扣，

若影響到「要徑」

工項，亦會造成無

法如期如質履約之

違約疑慮，必須施

予救濟手段方為公

允。 

6.  處於疫情警戒第

二級區域，將會「停

辦室外 500人、室

內 100人以上之集

會活動，營業場所

啟動人流管制」。雖

然，居此等級區域

之疫情尚未可稱險

峻，但若施工團隊

人員受到疫情直接

影響(如個人染

疫、匡列隔離、居

家自管、分流上

班)，不僅工作效率

將打折扣，若影響

到「要徑」工項，

亦會造成無法如期

如質履約之違約疑

慮，必須施予救濟

手段方為公允。 

7. 處於疫情警戒第一

級區域，將會「營

業場所、公共場域

執行實聯制、量體

溫」。位居一級警戒

區域，疫情尚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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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之工程等)，認為

不適宜依上開處

理方式辦理者，

得自行協議處理

方式。」。 

(六)處於疫情警

戒第一級區域：

工程確實因疫情

影響無法正常履

約，承包商得準

用本處理方式規

定。」 

緩但仍需警覺，施

工團隊各單位應做

好自我防疫措施，

若因疏忽受到疫情

影響，理應自我因

應，但若源於無可

避免之外界影響，

準用本項規定尚無

不可。 

8. 施工廠商因展延工

期所衍生之管理費

用，為了簡化認定

程序及佐證資料準

備，建議可採按原

契約總價（應扣除

營業稅）之 1.25％

計算。 

 

12.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原草案： 

「四、工程技術

服務契約履約內

容涉及配合工程

進行者（例如監

造或專案管

理），準用本處理

方式。 

(一)工程依本處

理方式展延工期

者，監造廠商或

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

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第 31條

及個案契約約定

1.  有關工程展延工

期者，監造廠商或

專案管理廠商增加

之服務費用，部分

機關自訂與技服契

約範本不同且有損

技術服務廠商權益

之計算方式。 

2. 有關工程展延工期

者，監造廠商或專

案管理廠商增加之

服務費用，依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1條及工程會訂定

之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第 4條

若監造及專管契約，就

工期展延原已訂有相

關服務費用增加之計

算方式時，仍宜予以尊

重依約辦理，故本建議

不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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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辦理；契約未訂

明者，依上開規

定並參考工程會

訂定之公共工程

技術服務契約範

本第 4條第九款

採甲式（超出『工

程契約工期』之

日數–因乙方因

素增加之日數）

／工程契約工期

之日數＊(監造

服務費)＊（增加

期間監造人數／

契約監造人

數）。其中工程契

約工期係指該監

造各項工程契約

所載明之總工

期）；或採乙式依

服務成本加公費

法計算，並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

契約變更。 

(二)採建造費用

百分比法計算技

術服務費用者，

如增加服務期間

之費用已依技術

服務契約給付

者，其工程依本

處理方式計算所

增加之履約費

用，不納入建造

費用之計算範

第九款規定辦理，

方屬公允。 

3. 本次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COVID-19)

疫情所導致之工期

展延，其發生原因

係為全國各界不可

抗力者，故不論原

有技術服務契約如

何約定，監造廠商

或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應

依工程會訂定之公

共工程技術服務契

約範本第 4條第九

款規定辦理，方符

公平正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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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圍。」。 

 

建議修改為 

「四、工程技術

服務契約履約內

容涉及配合工程

進行者（例如監

造或專案管

理），準用本處理

方式。 

(一)工程依本處

理方式展延工期

者，監造廠商或

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

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第 31條

及個案契約約定

辦理；契約未訂

明者，依上開規

定並參考引用工

程會訂定之公共

工程技術服務契

約範本第 4條第

九款採甲式（超

出『工程契約工

期』之日數–因

乙方因素增加之

日數）／工程契

約工期之日數＊

(監造服務費)＊

（增加期間監造

人數／契約監造

人數）。其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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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契約工期係指該

監造各項工程契

約所載明之總工

期）；或採乙式依

服務成本加公費

法計算，並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

契約變更。 

(二)採建造費用

百分比法計算技

術服務費用者，

如增加服務期間

之費用已依技術

服務契約給付

者，其工程依本

處理方式計算所

增加之履約費

用，不納入建造

費用之計算範

圍。」。 

13.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本處理方式應有

「溯及既往」機

制。 

 本通案性處理方式適

用期間為警戒第三級

期間。 

 

 

 

 

 

14.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工程會所發布與

本案有關之各項

函文，雖已提出

多項方式供機關

參辦，然均為建

議性質之「得由」

或「得依」。 

1. 如此必然增加提出

者蒐集佐證文件之

人力、物力與時

間，亦將造成審查

者之莫名負擔。 

2.  對於原有契約未

曾明列之內容，甲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一）、1。刪除「得」

字。 

修正後文字： 

1. 展延疫情警戒

第三級期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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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乙雙方將難以達成

共識，是否徒增「履

約爭議」可能性而

已。此應非工程會

本意，亦無法真正

解決工程界(包含

機關與廠商)遭遇

之困難。 

 

1/2工期。 

15.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有關執行「可行

性評估、規劃、

設計」等工作之

技術服務廠商，

於受疫情影響之

處理方式，應予

增訂為宜。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四

點。 

修正後文字： 

四、 工程技術服務契

約履約及財物採

購兼具工程性質

部分亦準用本處

理方式。 

 

16.  中華民

國工程

技術顧

問商業

同業公

會 

 1. 有關疫情警戒提升

至四級時，將如何

因應處置？ 

2. 疫情警戒如因地區

有 2、3級區分，應

如何處置? 

3. 如各縣市之疫情警

戒級別不同，相關

案件之歸屬建議以

機關所在地進行認

定。 

 

本通案性處理方式適

用期間為警戒第三級

期間，適用區位為 3

級警戒地區。至於若工

程所在地與機關所在

地不同者，機關可依個

案特性妥處。 

17.  高雄市

政府 

 無修正意見。  

18.  桃園市

政府 

 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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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19.  臺中市

政府 

 無修正意見。  

20.  海洋委

員會 

 無修正意見。  

21.  故宮 

 

 無修正意見。  

22.  新北市

政府 
有關草案第3點

(一)1.得展延疫

情警戒第三級期

間(或所餘工程

期間，從小者)之

1/2工期。及(四)

契約雙方依在建

工程特性(如出

工正常、為防疫

或政策需要之工

程等)，認為不適

宜依上開處理方

式辦理者，得自

行 協 議 處 理 方

式。 

 

【會議中發言】 

1. 有關草案三之

(一)、(三)、(四)

內容，機關、廠商

不易認定相關標

準，應將(四)放第 1

順位，先協商，若

不成再給 1/2工

程。本府在建工程

費用約 1千多億，

有關本次工期展延

部分，估算所衍生

之工程管理費約 4

千萬，提供參考。 

2. 另有關本次工期展

延部分，估計技服

服務費需增加數千

萬元，可否不採議

價且不訂底價，俾

利簡化程序。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1.  經洽詢本府辦理

工程相關單位表

示，依本府工程採

購案件個案性質、

工區範圍、所在地

點等特性均不同

（如捷運工程、土

木工程、水利工

【會議中發言】 

1. 經會議討論先以通

案性原則辦理工期

展延，如認為不適宜

依上開處理方式辦

理者，得自行協議處

理方式，故仍維持原

草案之條文順序。 

2. 請工程會(企劃處)

於會後洽新北市政

府討論第 2 點意見

之細節。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1.  考量疫情影響配合

人力縮減、分流、

出工減少，材料進

料短缺，個案確有

舉證及認定之困難

性，惟前述因素皆

影響工程各項進

度，進而影響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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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程、道路養護工

程…等），工程受疫

情影響程度亦有不

同，爰建議仍由工

程主辦機關依個案

工程受疫情影響要

徑作業之情形，按

個案工程契約約定

辦理展延履約期

限、因疫情展延履

約期限增加所衍生

之承攬廠商工地管

理費及配合防疫所

衍生之費用。 

2. 如按本會議研擬之

「展延或停工處理

方式」者，意見如

下： 

(1) 按所訂處理方

式，機關裁量時

似須先依三

(四)辦理，認定

有出工異常等

情形，且遇有工

期展延舉證及

認定之困難

時，方可裁量適

用三(一)，請惠

予澄明。 

(2) 另三(一)與三

(四)有競合關

係，機關執行易

有困擾，若機關

認定尚屬「出工

正常」[依三

要徑，爰提供簡化

處理方式供機關廠

商依循辦理。【詳

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一)】 

2. 已訂定不適宜處理

方式得自行協議。

【詳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四)】 

3. 有關第 2 點、(1)及

(2)意見，考量個案

認定困難，宜先以通

案處理方式，如認為

不適宜依通案處理

方式辦理者，得自行

協議處理方式，故仍

維持原草案之條文

順序。 

4. 有關第 2 點、(3)之

意見，分擔比例增加

補助款，非本次會議

討論議題。且個案工

程（含技服）受疫情

影響，因不可歸責於

廠商，廠商依契約本

得申請展延工期並

相關必要之費用，本

處理方式係基於各

機關及廠商認為舉

證 及審查較 為困

難，故提供通案性之

簡化方式；另於處理

方式第三點、（四）

亦訂有機關認為不

適宜採本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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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四)]辦理，而

廠商認屬「有部

分進行」情形，

主張依三(一)

辦理，恐生雙方

爭議；即便後續

機關同意依三

(一)，恐需備足

理由面對事後

審計或相關單

位之檢視。爰建

議就三(一)之

「仍有部分進

行」及三(四)

之「出工正常」

等，訂定裁量之

標準，俾機關依

循及作法一致。 

(3) 另針對三(一) 

「通案展延疫

情警戒第三級

期間 1/2工

期」，查目前本

府在建工程契

約總金額約一

千多億元，經按

本府契約範本

約定，初估本府

需額外給付廠

商數千萬元之

工地管理費。故

如政策確認採

行者，則涉中央

補助款之工

程，請協調各補

時，得自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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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助部會，主動按

分擔之比例增

加補助款。 

 

23.  新北市

政府 

有關草案第 4點

(一)工程依本處

理方式展延工期

者，監造廠商或

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

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第 31條

及個案契約約定

辦理；契約未訂

明者，依上開規

定並參考工程會

訂定之公共工程

技術服務契約範

本第 4條第九款

採甲式（超出『工

程契約工期』之

日數–因乙方因

素增加之日數）

／工程契約工期

之日數＊(監造

服務費)＊（增加

期間監造人數／

契約監造人

數）。其中工程契

約工期係指該監

造各項工程契約

所載明之總工

期）；或採乙式依

服務成本加公費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續前，如「通案展延疫

情警戒第三級期間之

1/2 工期」，經初估本府

需額外給付專案管理

及監造費用數千萬

元。故如政策確認採行

者，則涉中央補助款之

工程，請協調各補助部

會，主動按分擔之比例

增加補助款。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本案非屬本次會議議

題。且個案工程（含技

服）受疫情影響，因不

可歸責於廠商，廠商依

契約本得申請展延工

期 並 相 關 必 要之 費

用，本處理方式係基於

各機關及廠商認為舉

證及審查較為困難，故

提供通案性之簡化方

式；另於處理方式第三

點、（四）亦訂有機關

認為不適宜採本處理

方式時，得自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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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法計算，並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

契約變更。 

24.  新北市

政府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過往配合一例一休給

付費用，即有機關表示

既已依勞動部公式核

算費用，再訂定底價辦

理議價顯失公允，惟因

非屬最有利標決標原

則，故如不訂底價，需

再召開價格評審委員

會，徒增行政程序。爰

此，本案因疫情增加之

工地管理費用、監造費

用、專案管理費用，如

契約已載明核計公式

或規定，得否不訂底

價，並參照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7款之

相關函釋，以換文方式

辦理，免召開議價會

議。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請工程會(企劃處)於

會後洽新北市政府討

論意見之細節。 

 

25.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

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

處理方案」不應只適用

疫情 3級警戒期間，應

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發布疫情警戒期間都

適用。 

 

 

 

本通案性處理方式適

用期間為警戒第三級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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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26.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工程停工事實認定，應

由定作人、監造、專案

管理廠商及承攬廠商

四方共同協商確認較

為合理。 

工程全面停工者，經監

造、專案管理廠商（單

位）事實認定後，報機

關同意予以展延工

期。【詳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二)】 

27.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工程展延天數，應以實

際受影響(諸如：「監造

或業主因分流上班或

居家自主管理，從而無

法正常處理公文及進

行會勘、付款」、「工地

位於高風險地區勞工

不願上工」、「工地有確

診者，與其接觸者需居

家自主管理」等)之要

徑作業天數為核算基

礎，故實際可展延天

數，應就影響事實判定

方屬合理。 

1. 考量疫情影響配合

人力縮減、分流、出

工減少，材料進料短

缺，個案確有舉證及

認定之困難性，惟前

述因素皆影響工程

各項進度，進而影響

後續要徑，爰提供簡

化處理方式供機關

廠商依循辦理。【詳

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一)】 

2. 已訂定不適宜處理

方式得自行協議。

【詳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四)】 

 

28.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工地停工標準為何？

如工地達幾人以上確

診或工地已超過一定

人數需居家自主管理

時，該工地必需立即停

工及全面消毒。 

工程全面停工者，經監

造、專案管理廠商（單

位）事實認定後，報機

關同意予以展延工

期。【詳處理方式之第

三點、(二)】 

29.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政府鼓勵業者辦理企

業自主快篩，如有外籍

移工確診，該人員需以

一人一室方式進行隔

離，其隔離安置場所及

衍生費用，需由工程主

本案非屬本次會議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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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辦機關編列預算補貼

及協助承攬廠商尋覓

隔離安置場所(需符合

一人一室標準)。 

30.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

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

處理方案」僅以工程採

購案件為對象，建議財

物及勞務性質採購案

件比照辦理。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四

點。 

修正後文字: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履約及財物採購兼具

工程性質部分亦準用

本處理方式。 

31.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期間，行政

作業審查應以從速從

簡為原則。 

前已通函各機關要求

主動協處相關事宜。 

32.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營造業因受疫情影

響，建請比照製造業、

商業服務業等產業，將

營造業納入紓困補助

產業別中。 

本案非屬本次會議議

題。 

33.  臺灣區

綜合營

造業同

業公會 

 【會後於 110年 6月

17日上午提供書面資

料】 

1. 工程仍有部分進行

中：所謂檢具相關

資料，認定是否從

寛。 

2. 全面停工：除甲方

要求？事實認定是

指工地有染疫？有

分包商的問題？公

司管理單位？以上

認定是否從寬。 

1. 有關工程仍進行之

項目為何，各工地

狀況不同，現地機

關、廠商、監造最

清楚，仍應依個案

認定。 

2. 停工標準，各工地

狀況不同，是否需

停工，現地機關、

廠商、監造最清

楚，仍應依個案認

定，不宜訂定統一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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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34.  文化部  所剩餘工程期間之意

思? 

經本次會議討論，已修

正為處理方式之第三

點之(一)、1。刪除(或

所餘工程期間，從小

者)文字。 

修正後文字: 

1.展延疫情警戒第三

級期間之 1/2工期。 

35.  國防部  若原已逾期工期，是否

得依本處理方式，仍給

1/2工期。 

 

 

 

 

有關工程因可歸責廠

商已逾期者，應依契約

約定辦理，爰原已逾工

期者，尚難依本處理方

式展延。 

36.  工程會-

主任秘

書 

 1. 顧問公會 6月 4日

曾向本會建議，相

關履約成果之期中

或期末報告，若機

關因疫情而暫緩辦

理審查會，將影響

會員請款，造成資

金周轉之壓力，建

議於本草案一併增

加「技服費用加速

撥付」相關規定。 

2. 如各縣市之疫情警

戒級別不同，相關

案件之歸屬建議以

工程所在地進行認

定。 

1. 有關「技服費用加速

撥付」部分，工程會

(企劃處)於會後提

供書面資料，已納入

彙整。 

2. 顧問公會建議亦納

入機關所在地，請各

機關依個案特性妥

處。 

37.  工程會-

企劃處 

 【會後提供書面資料】 

建議新增文字如下： 

五、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履約內容涉及工程施

擬修正為新版處理方

式之第五、六點。 

修正文字如下: 

五、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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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工前期之可行性研

究、規劃或設計等工

作，其已完成階段性成

果並提送機關，惟因受

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影響審查進行者，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

變更，先行支付該部分

工作費用之 80%，剩餘

費用，於機關審查通過

後依契約約定給付。 

六、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履約內容涉及配合工

程進行者（例如監造或

專案管理）：，準用本

處理方式。 

履約內容涉及工程施

工前期之可行性研

究、規劃或設計等工

作，其已完成階段性成

果並提送機關，惟因受

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影響審查進行者，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

變更，先行支付該部分

工作費用之 80%，剩餘

費用，於機關審查通過

後依契約約定給付。 

六、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履約內容涉及配合工

程進行者（監造或專案

管理）； 

(一)工程依本處理方

式展延工期者，監造廠

商或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依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第 31條

及個案契約約定辦

理；契約未訂明者，依

上開規定並參考工程

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

術服務契約範本第4條

第九款採甲式（超出

『工程契約工期』之日

數–因乙方因素增加

之日數）／工程契約工

期之日數＊(監造服務

費)＊（增加期間監造

人數／契約監造人

數）。其中工程契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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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機關、 

單位 

議題 書面意見或 

會中發言內容 

會議結論 

期係指該監造各項工

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

期）；或採乙式依服務

成本加公費法計算，並

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

契約變更。 

(二)採建造費用百分

比法計算技術服務費

用者，如增加服務期間

之費用已依技術服務

契約給付者，其工程依

本處理方式計算所增

加之履約費用，不納入

建造費用之計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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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 
或停工處理方式 

一、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期間之

防疫措施，降低人員移動或接觸之風險，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

行，考量個案確有工期展延舉證及認定之困難性，爰提供處理

方式。 

二、適用期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三、工期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一)工程仍有部分進行者： 

1.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之 1/2工期。 

2.廠商認為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所影響工期逾上開期間 1/2

以上，得檢具相關資料申請超過 1/2 部分之工期展延。 

(二)工程全面停工者，經監造、專案管理廠商（單位）事實認定

後，報機關同意予以展延工期。 

(三)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理費用，依個案工程契約約定辦理；

契約未訂明者，因屬廠商不可預見且無法合理防範之情事，

機關參照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4條第(八)款第

4 目內容，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要實際費用，並由契

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變更。 

(四)契約雙方依在建工程特性(如出工正常、開口契約工區分散、

為防疫或政策需要之工程等)，認為不適宜依上開處理方式

辦理者，得自行協議處理方式。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及財物採購兼具工程性質部分亦準用

本處理方式。 

五、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涉及工程施工前期之可行性研究、

規劃或設計等工作，其已完成階段性成果並提送機關，惟因受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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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影響審查進行者，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契

約變更，先行支付該部分工作費用之 80%，剩餘費用，於機關

審查通過後依契約約定給付。 

六、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涉及配合工程進行者（監造或專案

管理）: 

(一)工程依本處理方式展延工期者，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1 條及個案契約約定辦理；契約未訂明者，依上開規定並參

考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4條第九款採

甲式（超出『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

數）／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監造服務費)＊（增加期間監

造人數／契約監造人數）。其中工程契約工期係指該監造各

項工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期；或採乙式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計算，並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變更。 

(二)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技術服務費用者，如增加服務期間

之費用已依技術服務契約給付者，其工程依本處理方式計算

所增加之履約費用，不納入建造費用之計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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